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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功能间的矛盾与

草原“三权分置”的法权构造

代 琴 1 杨 红 2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及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理论

框架下，针对牧区与草原的特殊性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在牧区，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发挥

了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生态功能、促进牧区经济发展的经济功能、维护社会公平的政治功能和保障牧

民生计的社会功能。然而，以上功能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其中最为核心的就是生态功能与其它诸项

功能间的矛盾。在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发挥的诸项功能中，生态功能是最基本的，也应优先于其它功能。

对于各项功能间的矛盾，现行的草原“三权分置”改革提供了较为有效的解决途径——将草原承包权

与经营权分离，使草原承包权发挥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草原经营权发挥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在

生态保护视域下，草原“三权分置”改革应以优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提高草原生产效益为目标，在

法权构造上也应体现草原生态功能的优先效力。具体而言，草原集体所有权的构造应强化对草原经营

行为的管理权能和监督权能；草原承包权的构造应强化承包人的身份属性和对草原经营行为的管理权

能；草原经营权的构造应体现优先保护草原生态和合理提高草原经营收益。在法律逻辑上，草原承包

权与草原经营权的内容和目标并不冲突，赋予两者不动产用益物权性质并不违背物权法的“一物一权”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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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经营是农民的自发性创举，最终得到中央的认可并被推广到全国。农区家庭承包责任制

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同一时期在牧区实行的“牲

畜作价归户、户有户养”的承包责任制亦极大地调动了牧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畜牧业生产力，推

进了牧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由于牧区没有同时开展牲畜承包和草原承包工作，在牲畜以“作价归户”

本文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建设现代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研究”（编号：

18BFX184）、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以草原使用制度改革为视

角”（编号：14SFB30032）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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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承包后，草原成为公共产品，人们在草原上滥采滥挖、违法开垦、过度放牧，造成草原退化、

沙化，发生了“公地悲剧”。在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初期，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普遍认为，草原承包制

能够明确承包人的权、责、利，调动承包人保护和建设自家草原的积极性，从而达到保护草原生态和

提高草原生产力的目的（盖志毅，2008）。为了解决草原公有与牲畜私有这一矛盾所产生的草原生态恶

化问题，20世纪 90年代末，国家全面推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①
。

由于草原的自然属性、利用方式与农村土地不同，牧区与农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有差异，承

包经营制度在农区与牧区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大不相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是

在农业生产制度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实施的。因此，解放农业生产力、提高土地产出率

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最直接的目标，经济功能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中国城乡

二元体制下，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民除了土地外无其他稳定的生活保障。并且，中国人

多地少，公平分得一份土地是中国农民最大的愿望。于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具有了保障农民生

计的社会功能和维护社会公平的政治功能。然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

会功能三者间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追求土地均等化的政治功能和固化人地关系的社会功能限制了土

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阻碍了经济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针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各项功能之

间存在的矛盾，中央提出了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力求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存在的制度桎

梏。在牧区，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是在牧区草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生态与生产间的矛盾异常突出的社

会背景下开始实施的，因此，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是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主要目标。受地理位置、气候

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相比于农区的生态环境，牧区的生态环境具有更强的脆弱性。草原生态是牧区社

会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护好草原，牧区经济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因此，牧区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所发挥

的功能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有所差别。

一、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功能定位

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具有

了重要的生态功能。中国牧区与农区的社会管理模式一致，草原承包经营制度与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均

具有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但是，因为牧区与农区的自然禀赋、人文环境、经济发展状况

具有差异，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与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相应制度功能

也有所区别。在牧区，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所发挥的制度功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功能

从对环境的影响而言，农村土地利用制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大。然而，草原利用制度对草原环

①1996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台《内蒙古自治区进一步落实完善草原“双权一制”的规定》，全面推进草原承包工

作。随后，其他省（自治区）也出台了推进草原承包工作的相关文件，草原承包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双权一制”

指的是草原所有权（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草原使用权（国家所有的草原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和草原

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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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影响很大。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对草原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积极作用，生态功能是这一制度最重要

的功能。这一制度的生态功能具体体现为：

1.稳定了牧区人地关系。实施“双权一制”改革前，牧区是中国外来人口涌入地区之一。大量外

来人口的涌入和牧区内部人口的增长，使牧区人均草原面积大幅减少（王关区，2006）。同时，非牧民

占用草场寄养牲畜、与牧民争利的现象非常突出。此外，即便 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下

文简称《草原法》）明确禁止开垦草原，牧区的违法开垦行为仍屡禁不止，草原面积不断减少，牧区的

人地矛盾日趋紧张。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实施则明晰了草原权属，改变了“原有草原利用的‘草原

无主、放牧无界、牧民无权、侵占无妨、建设无责、破坏无罪’的破坏式发展模式，打破了原有的‘吃

大锅饭’式的草原利用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业资源与农村环境保护创新团队，

2015），有效缓解了草原牧区紧张的人地关系。

2.调动了牧民保护和建设自家承包草场的积极性。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明晰了草原权属，赋予了牧

民长期稳定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调动了牧民保护和建设自家承包草场的积极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下文简称《物权法》）有关规定，牧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牧民集体使用的草原承包经

营权具有用益物权属性。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后，牧民加大了对自家所承包草场的保护和建设投资

力度，草原退化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3.成为国家实施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基础制度。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后，牧户成为保护草原生

态环境的最后责任主体，所承包的草场成为实施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最小落实单位。在牧区实施的禁

牧、休牧、草畜平衡、退耕还草、生态移民和草原生态补偿等生态保护政策都以牧户和牧户所承包的

草场为单位来落实。例如，草畜平衡制度以牧户为放牧单位，以牧户所承包的草场面积为载畜依据，

核算每个牧户所承包草场的载畜数量，要求牧户按照核定的载畜量放牧。再如，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依

据牧户承包的草场面积和履行草畜平衡义务所减少的牲畜数量来发放相应的生态补偿款。

（二）经济功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变了人民公社时期僵化的分配制度，赋予了承包人取得土地经营收益的

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在牧区，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则赋予

了牧民对所承包草场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一定的处分权，保障了承包人的利益，发挥了重

要的经济功能。这一功能具体体现为：

1.实现了牧民所承包草场的使用价值。在人民公社时期，牧业集体经济组织不享有草原所有权，

对于国家所有的草原仅有一定的使用权。遇到自然灾害需远距离走“奥特尔”
①
或在季节性游牧时，

①
“奥特尔”是蒙古语。走“奥特尔”是指离开固定的营盘到远处的草场放牧。在游牧时期，牧民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会

走“奥特尔”：一是夏季走“奥特尔”，为了保留固定营盘上的牧草以备冬季使用，牧民在夏季青草长出后到较远处的备

用营盘上放牧，牧草开始枯萎时再回固定营盘放牧；二是避灾时走“奥特尔”，当固定营盘上发生旱灾、雪灾等自然灾

害时，牧民将牲畜转移到较远处未受灾或受灾较轻的草场上躲避灾害。避灾时走“奥特尔”的范围不确定，灾情严重时，

牧民和牲畜可能跨旗（县）、跨盟（地级市）甚至跨省寻找避灾草场。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功能间的矛盾与草原“三权分置”的法权构造

- 4 -

某一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牲畜可以进入使用权归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草场。由于草原使用权的界限不

清、内容不明，草原并不被认为是集体的财产。在“草场公有、牲畜私有”时期，牧民最主要的财产

是牲畜，草原也并不被认为是牧民的财产。牧民虽然可以在草原上自由放牧，但对草原并不享有占有

或处分的权利，也不能实现排他性使用。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后，牧民除了拥有私有牲畜以外，

还有了稳定的草原承包经营权，草场成为牧民重要的财产形式，牧民依法对所承包的草场享有占有、

使用和收益的权利，通过畜牧业生产经营活动实现所承包草场的使用价值。

2.实现了牧民所承包草场的交换价值。在草原公有制下，公共草原不能实现排他性使用，草原使

用者没有转让公有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利。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后，牧民不仅对所承包的草场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还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流转草原的承包经营权，取得所承包草场的交换

价值和增值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下文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

定
①
，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草原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经发包方同意）

或其他方式流转，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家庭承包的草原被依法征用、占用的，牧民有权依法获

得相应的补偿。以上法律规定赋予了牧民对所承包草场相对自由的流转权利，为取得所承包草场的交

换价值提供了一定的法律空间。

（三）政治功能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实现了在集体经济组织内以人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均分”土地，满足了

农民对公平的追求，对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繁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牧区，草原承包亦采

取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均分”方式分配。不过，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在牧区还发挥着维护边疆稳定和

国家安全的政治功能。牧区是中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也是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从事草原

畜牧业生产活动是牧区绝大多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受地理位置、文化因素、语言能力等的限制，少

数民族牧民的社会发展空间较小，对草原的依赖程度较深，牧民失去草原就意味着失去了安身立命之

本。《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草原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是牧民赖

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是西、北部干旱地区维护生态平衡的主要植被，草原畜牧业是牧区经济的支

柱产业。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团结，保持边疆安定和社会稳定，维护生态安

全，加快牧区经济发展，提高广大牧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大意义。”
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若草场权属不清，流转方式不合理，必然导致牧区外非牧民大量涌入草原地

区与当地牧民争夺有限的资源。例如，长期以来，在内蒙古自治区等草原地区，牧区外非牧民大量涌

入牧区，以开垦草原、采集草药、租赁草场和寄养牲畜等方式占用、破坏大量草场，挤压了牧民的生

存空间，激化了社会矛盾。21世纪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关于清理非牧民占用牧区草场

和依法规范草场使用权流转的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纪委出台《关于清理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和

工作人员占用草场工作实施方案》，强行清理牧区的非牧民，保护牧民的草场权益，缓解了社会矛盾。

①
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2、34、36、39、40、41条，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②
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草原保护与建设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781.ht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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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后，牧民在世代生活的草原上通过承包取得了“自家草场”，并在所承包的草原

上自主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保护了承包方的草原承包经营权，并规定

“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
①
。《草原法》也规定“草原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②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切实保护了少数民族牧民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从而有利于

提高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主人翁意识，对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具有重要作用。

（四）社会功能

历史上，中国农民与牧民重视土地的程度不同。“拥有土地，就成为中国农民驱之不散、挥之不去

的梦想”（蔡立东、姜楠，2017）。而对于牧民而言，牲畜才是真正的财产，土地并不被认为是财产。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使牧民取得了维持基本生计的草原承包经营权，促进了牧民的土地利用观念变化，

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这一功能的具体表现为：

1.发挥了社会保障功能。在城乡二元结构下，中国牧区社会保障体系发展严重滞后，牧民的就业、

医疗、养老、教育等基本生存和发展需求主要依靠所承包的草场来满足。当前，中国牧区社会发展普

遍滞后，受地理和文化因素的限制，牧民的非牧就业机会较少，即便有些牧民进城务工，也无法融入

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没有稳定的就业保障，所承包的草场也为进城牧民重返牧区从事畜牧业生产提供

了基本保障。

2.促进了牧民土地利用观念的转变。草原牧区地广人稀，历史上，草场均由可汗或部落首领所有。

在部落内部，草场为公有财产，牧民可以在草场上自由放牧。因此，牧民没有草原所有权的观念。只有

发生战乱和自然灾害从而需进入归其他部落所有的草场时，部落之间才区分你我草场，产生草原权属意

识（包玉山，2003）。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强调草场的财产属性，使牧民有了土地“私权”的观念。草原

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后，牧民既能在自家所承包的草场上放牧，又可以将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财产进行处

分。随着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完善，牧民的草场“私有”观念不断增强，草场成为牧民重要的财产形式。

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功能间的矛盾及其法律表现

生态功能是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最基础的制度功能。如果草原生态被破坏殆尽，草原就会变成荒漠，

这一制度的其他功能就会随之消失。当然，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其他功能所代表的其他利益诉求也不

能被否认，在实现各项诉求的过程中，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各项功能之间会产生矛盾。在现行的法律

框架下，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各功能间的矛盾主要围绕其生态功能产生，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草原

法》规定中有明显表现。

（一）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各功能间的矛盾

1.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间的矛盾。从理论层面看，草原承包经营制度赋予牧民长期、稳定的草场

财产权，鼓励牧民投入建设所承包的草场，从而既能让牧民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又能保护草原生态。但

①
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4条，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②
参见《草原法》第15条，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254249.ht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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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实践中，承包人排他性使用所承包草场的成本过高，承包人过度利用自家所承包的草场这一现

象普遍存在，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之间具有非常突出的矛盾。

首先，牧民排他性使用所承包草场的成本高。土地与草原的产权界定方式截然不同。土地承包到

户后只要确定“四至”，即可取得土地的排他性使用权。而草原承包经营并不能“一分皆了”，承包人

若要排他性使用所承包的草场，须建立物理性阻隔物阻止牲畜越界。由于不同承包人的经济能力和管

理能力存在差异，他们所承包的草场的排他性使用程度也各不相同。“草原地区和农区的最大区别是维

护产权排他性的成本非常高，常常是普通牧民力所不及的重任。”（杨理，2007）21世纪初期，在草场

围栏建设方面，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责任主体仍以承包人为主，这难以将草场的排他性程度提高

到与土地一致。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内蒙古确权的草原面积为 11.4亿亩，其中建有围栏的草原面

积 4.6亿亩，占草原面积的 41%”
①
。可见，在内蒙古自治区，多数牧民所承包的草场没能实现排他性

使用。此外，已建成的围栏也因维修、管理不到位而部分失去隔离效果。一旦所承包的草场难以实现

排他性使用，承包人建设和保护草场的积极性和能力也因此会受到影响。

其次，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未能解决承包人过度利用草场的问题。“草原承包并没有解决草原的退化

问题，人们希望引进新的解释并建立新的政策来解决草原退化问题。……主流地位的解释是超载过牧

导致了环境的退化”（王晓毅，2009）。因此，在牧民所承包的草场上实行禁牧、休牧、草畜平衡政策

成为国家治理草原生态环境的主要措施。但是，“控制牧民的微观放牧活动是很困难的，……牲畜超载

现象仍然很普遍”（王晓毅，2009）。笔者在内蒙古苏尼特左旗A嘎查调查发现，承包人在自家所承包

的草场上超载过牧的原因有二：一是牧民所承包的草场面积小，无法放养家庭生活所需规模的畜群。

A嘎查处于荒漠化草原地区，是纯牧业嘎查，共有 123户、436人，其中，承包草场的有 105户、379

人，牧民除了畜牧业收入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里没有考虑政府的各种补贴、奖金）。A嘎查的草场

承包面积共 1521740亩，牧户的平均承包面积为 14492.7亩。实行草畜平衡政策后，国家给A嘎查核

定的载畜标准为 140亩/羊单位，平均每户的理论载畜数额仅 103.52只羊单位。但笔者了解到，在A

嘎查，每户牧户至少饲养 300～400只基础母羊，才能保证每年出栏 150～200只羔羊，才能勉强维持

家庭基本生活以及满足买草料、买生产设备等畜牧业生产的需要。“据专家测算，中国北方草原畜牧业

较适宜的畜群规模一般为 500～1000个羊单位”（于立等，2009）。A嘎查牧户所承包草场的理论载畜

量和实际载畜量之间的差距是由其面积过小引起的。二是国家生态监管方式单一。每年夏季和冬季的

畜牧业普查是政府监管牧户放牧行为的最主要方式。因为A嘎查牧民居住分散，牲畜数量多，草原监

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上门统计牲畜数量的难度大，即便上门统计，若牧民转移畜群，也难以得

到真实的牲畜数量。因此，牲畜数量统计基本由牧民和当地干部进行自愿上报。在这种情况下，草原

监管部门统计的牲畜数量与牧民实际饲养的牲畜数量间的差距很大。类似的监管缺失和监管失灵情况

在牧区普遍存在。在监管过程中，牧民和当地基层干部会与草原监管部门进行博弈，最终因监管成本

太高而导致政府监管失灵，草原生态保护政策对牧户减畜行为的影响很小（胡振通等，2016；王海春

①
参见《草原保护项目成“生态杀手”？专家：功大于过》，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24/c_1123 603284.htm。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0/24/c_1123 6032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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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7）。

2.生态功能与政治功能间的矛盾。草原承包经营制度所具有的维护社会公平、管理牧区社会的政

治功能是通过“均分草场”和使牧民定居来实现的。然而，“均分草场”和牧民定居会破坏草原的整体

性和系统性功能。杨理（2007）认为，“草原承包制正式拉开了草原的‘公地的悲剧’问题的序幕”。

草原地区的水、草资源分布不均衡，时空异质性强。在草原公有时期，为更好地适应草原资源分布不

均的情况，牧民在人畜饮水点和不同草原区域流动放牧，从而在草原上形成了天然的牧道和四季营盘，

四季轮牧方式由此产生。这给草原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维持了草原生态的长久平衡。而草原承包

经营制度实施后，草场被细分，草原生态平衡被打乱，牧民所承包草场上的放牧压力增大，草原生态

环境持续恶化。“中国干旱、半干旱草牧场的利用制度，必须遵循轻度、适度、轮牧休闲的放牧制度，

这种放牧制度的前提条件是草牧场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而草牧场使用权的家庭承包制，在许多地区，

无法满足这一基本的放牧场规模要求”（敖仁其，2003）。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有利于实现适度轮牧和

小范围游牧，能够提高草原的生态效益。但规模经营可能导致草场过度集中，使草场被集中到少数人

手里，出现“搭便车”和资源利用不公平现象，这与国家维护牧区社会公平的政治目标相背离。“均分”

草场虽符合维护牧区社会公平的政治需求，但违背了草原的生态规律，不利于草原生态保护。

3.生态功能与社会功能间的矛盾。明晰草原承包人使用草场的权、责、利，调动承包人保护和建

设草原的积极性，从而改善草原生态环境，是国家实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初衷。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实施后，牧民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导致牧民生计困难（于立等，2009）：牧民在自家草场上建设围栏、

打机井、建造固定棚圈等使生产投入增加；牧民无法以走“奥特尔”的方式避灾，在遇到严重雪灾、

旱灾等自然灾害时，只能以买饲草料的方式避灾，导致避灾成本提高（李文军、张倩，2009）。同时，

由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分布不均，很多承包人的草场上没有饮水点。为了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承

包人从不同距离的水源地买水运水，产生了很多额外的生产费用，甚至有些承包人因自家所承包的草

场上没有饮水点而放弃了畜牧业经营
①
。

通过草原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推进草场集中经营，可以实现季节性轮牧和小范围游牧，合理

利用水、草资源，给草原提供休养生息的机会，提高草原利用的生态效益。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草原承包经营权的市场化流转会使牧民失去赖以生存的保障，引起牧区社会的不稳定（郭洁、李晓丽，

2005）。尤其是在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实施后，生态补偿款成为牧民的重要收入来源，牧民越来越重视草

原承包经营权。为了维护牧区社会公平，为牧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法律对草原承包经营权的流

转持谨慎的态度。

①
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淖尔市、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市都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缺乏且分布不均衡，很多牧

户承包的草场上没有饮水点，需要从不同距离的水源地买水运水。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A嘎查为例，在嘎查

内 105户牧户承包的草场中，半数没有饮水点。这些牧户需准备运水汽车、水罐等设备，到附近的牧户或镇中心买水运

水以供人畜饮水。其中，有 15户因所承包的草场上没有水源而放弃畜牧业经营，成为无畜户。在中国干旱半干旱草原

地区，人畜饮水困难现象比较普遍（参见韩念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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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各功能间矛盾的法律表现

生态功能是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功能，生态功能与其他功能间的矛盾在关于草原的法律法规

中有明显表现。

1.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间矛盾的法律表现。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间矛盾的法

律表现是：法律限制草原承包经营权的使用和收益权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法律形式保护了承包人

对所承包草场的收益权利。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但也应承担“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

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等义务；发包方应“尊重承包方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承

包方依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①
。显然，《农村土地承包法》给予了承包人比较大的合理利用土

地的空间，承包人无论以什么方式利用土地，只要不损害土地，发包人就不得干涉承包人的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而《草原法》规定：“草原承包经营者应当合理利用草原，不得超过草原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的载畜量”；“国家对草原实行以草定畜、草畜平衡制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按照国务院草原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草原载畜量标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定期核定草原载畜量”；

“国家支持依法实行退耕还草和禁牧、休牧”
②
。《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保护土地承包人权益的上述

保护性规定与《草原法》对草原承包人自主经营权的限制性规定间的抵牾，体现了草原承包经营制度

的生态功能与经济功能间的矛盾。

2.生态功能与政治功能、社会功能间矛盾的法律表现。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生态功能与政治功能、

社会功能间矛盾的法律表现是：法律限制草原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能。只有通过草原承包经营权的市

场化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合理配置水、草资源，降低草原排他性使用成本，按照生态规律使用草原，

实现季节性轮牧或小范围游牧，给草原提供休养生息的机会，才能提高草原利用的生态效益。然而，

草原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会导致牧民失去所承包的草场，使草场集中到少数牧民或畜牧业企业的手

中，多数牧民可能失去基本的生存保障，进而损害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维护社会公平、管理牧区社会的

政治功能以及保障牧民基本生存条件的社会保障功能。由此，《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草原）承包

经营权的转让设定了限制条件
③
。

三、草原“三权分置”改革的目标及意义

草原承包经营制度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在功能冲突及其法律表现方面有本质的差别，因此，

草原“三权分置”改革的目标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应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有所区别。草原“三

权分置”改革应当考虑草原生态环境的独特性，根据牧区的实际情况，找准改革重点，调整改革措施，

化解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各项功能间的矛盾，从而解决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实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①
依次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16、17、14条，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②
依次参见《草原法》第 33、45、48条，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254249.htm。

③
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41条，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1966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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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三权分置”改革的目标

经济功能是农村土地的核心功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农村土地的经济功能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改革的原动力和终极目标。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的流转日益增多，现代农机具的使用日益普及，现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难以适应农村社会的

深刻变化和农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农村土地“两权分离”制度无法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经

济功能与政治功能、社会功能间的矛盾，成为农业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

的目标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既不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又保护农

民的基本权益，推动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资源市场化配置，实现各种形式的农村土地适度规模

经营，从而提高农村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有效化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经济功能与政治功

能、社会功能间的矛盾，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

而牧区的工业化、城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农区，牧民的非牧就业机会有限，牧业劳动力转移困难，

草原经营权大量流转的情况并未发生，草原畜牧业现代化转型的推进被动且缓慢。《国务院关于促进牧

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

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草原生态总体

恶化趋势尚未根本遏制，草原畜牧业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牧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欠

账较多，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滞后于农区，牧区仍然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
①
在草原

“两权分离”制度下，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经济功能削弱，社会保障功能收缩，草原生态环境并未得

到根本性的改善，畜牧业现代化转型困难，在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下，草原畜牧业变得极度脆弱

（于立等，2009；王晓毅，2016）。在这样的制度、社会背景下，草原“三权分置”应按照《关于完善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以下简称《三权分置意见》）中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改革的要求，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考虑草原的自然禀赋和牧区社会发展滞后的实际情况，探索

适合草原“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路径。

在农区，集约化经营土地、提高农业科技含量等农业改革的推进离不开灵活的土地经营制度。因

此，以放活经营权为核心目标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农业现代化的制度保障。而在草原牧区，受

草原自然禀赋的限制，牧户依靠天然草原扩大畜牧业规模的机会有限，牧区现代畜牧业的建设主要依

靠牧区外资源的输入，即便通过种植饲草料能增加草产量，也会导致牧户生产成本上升，并会造成地

下水的过度消耗（王晓毅，2016）。21世纪初，在内蒙古等地区，很多生态移民在移民居住点建设了

奶牛、肉牛养殖基地，与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发展现代畜牧业，但受市场风险的影响，这些养殖基地先

后被关闭。这些教训表明，在中国牧区，经营人通过种植和购买饲草料的方式解决饲草料需求，进而

发展规模化、市场化和产业化的现代畜牧业并不可行（韩念勇，2011）。草原牧区应当通过草原经营权

的流转，推动草场适度规模经营，实现轻度轮牧和小范围游牧，并根据草原自然禀赋和环境容量设定

载畜量，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草原“三权分置”改革通过将草原承包经营权分为草原承包权和草原

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http://www.gov.cn/zwgk/2011-08/09/content_1922237.htm。

http://www.gov.cn/zwgk/2011-08/09/content_ 19222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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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权，能化解草原“两权分离”制度下草原承包经营权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

能之间的矛盾，解决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受限难题，为草场的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为“坚定走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①
的草原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奠定制度基础。

（二）草原“三权分置”改革的现实意义

草原“三权分置”改革是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组成部分，因此，草原“三权分置”改革

应按照中央实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具体要求，坚持草原集体所有和使用制度，将草原承包

经营权分为草原承包权和草原经营权，稳定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在生态保护视域下，草原“三权分

置”改革具有以下现实意义：

1.有利于完善草原集体所有和使用制度。在草原“两权分离”制度下，人们“重利用、轻所有”，

导致草原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主体虚置、权能缺失。在草原“三权分置”情况下，强化草原集体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权能、明确草原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行使主体、发挥草原集体所有和使用制度的作

用成为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三权分置意见》指出：“始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根本地位。农

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必须得到充分体现和保障，不能虚置。土地集体

所有权人对集体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农民集体是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权利主

体，在完善“三权分置”办法过程中，要充分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发包、调整、监督、收回等各项

权能，发挥土地集体所有的优势和作用。”
②
在生态保护视域下，保障草原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监

督和管理等权能，有利于规范承包人、经营人的草原利用行为，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

2.有利于缓解牧民过度依赖草原的状况。非洲有句谚语：“贫瘠的土地上产生贫穷的人群；贫穷的

人群在制造贫瘠的土地。”
③
改变牧区经济社会落后状况、改善牧民生活是治理草原生态环境的前提条

件。长期以来，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和各项生态保护政策的实施未能改变草原生态总体恶化的状况，其

根本原因是牧区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牧民过度依赖草原。草原“三权分置”制度强调稳定草原承包

权，保护牧民的身份利益。牧民在流转草原经营权后可以继续享有草场收益保障、生态补偿保障以及

牧区其他社会保障。在草原“三权分置”情况下，牧民在转让草原承包权后，可以取得流转草原经营

权的收益，也可以凭借承包人身份取得生态补偿款以及其他各项牧区补贴款。即便所承包的草场被征

用，牧民也能获得草场的征用补偿款。稳定承包权后，牧民可以放心地离开所承包的草场，寻找非牧

就业机会，缓解过度依赖草原的状况。此外，草原承包权要充分发挥其社会保障功能，还有赖于国家

畜牧产业政策和牧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

①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
②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2016：《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

法的意见〉》，http://www.gov.cn/zhengce/2016-10/30/content_5126200.htm。
③
参见《防治荒漠化：中国已初步扭转了土地荒漠化长期扩展趋势》，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71123/13414858

5.shtml。

http://www.chinairn.com/news/20171123/1341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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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利于建设草原生态保护制度。放活草原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可以提高草原经济

效益，但是，也有可能导致草原退化。草原经营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可能过度利用草场从而破坏草

原生态环境。在草原经营人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须建立有效的草原生态

保护制度来严格监管草原经营人的草原经营行为。首先，建立多元主体参与制定草原放牧技术方案的

制度，确保放牧技术标准和方案科学、合理。现行禁牧、休牧和草畜平衡技术规程中的草场载畜量标

准是由政府部门以“一刀切”方式制定的，未考虑不同类型草原的实际情况和草原的时空异质性，在

技术层面不具可行性（李艳波、李文军，2012）。因此，应建立相关制度，确保草原监管部门、集体经

济组织、草原承包人、相关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制定草原放牧技术方案。其次，在草原生态保护

方面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监督机制（马允，2014）。对于草原经营人超载过牧等不当利用草原的行为，

国家应建立由草原监管部门、集体经济组织、草原承包人和相关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的多元化、多层

次的监督体系，克服现行仅由草原监管部门监管的缺陷，确保草原管理制度有效发挥作用。草原“三

权分置”改革强调集体经济组织和草原承包人对草原经营行为的监督权利，有利于在草原生态保护方

面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监督机制。

四、草原“三权分置”的法权构造

“农地‘三权分置’政策对农地法律制度的设计具有导向作用，相关法律制度的创新及运行要服

务于政策目标的实现。”（蔡立东、姜楠，2017）2018年 12月 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决定》，农村土地“三权分

置”改革政策以法律形式得到了落实。但是，相比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草原“三权分置”的改革

目标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在生态保护视域下，草原“三权分置”的法律制度设计应在 2018

年 12月 29日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下文简称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基础上，完善

草原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权能，构建既能优先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又能兼顾经济

效益、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草原“三权分置”的法权结构，并在《草原法》等草原法律法规的修改

中得到体现。

（一）草原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

中央“三权分置”改革文件和学界一致强调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应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不

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坚持草原集体所有和使用是草原“三权分置”的前提条件，也是建立公平

的牧区社会保障体系和发挥草原经营权的生态功能的基础。在生态保护视域下，坚持牧区草原集体所

有和使用，应该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明确国有草原的使用权主体。中国部分草原属于牧区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绝大部分草原属于

国家所有，依法确定给由集体经济组织、全民所有制单位等使用，还有部分国有草原没有落实使用权，

由当地政府直接承包给牧户（王卓然等，2018）。在这三类草原中，前两类草原的使用权主体主要是集

体经济组织；而由当地政府直接承包给牧户的国有草原的使用权主体缺位。因此，在草原“三权分置”

改革过程中，应以发包方（当地政府）为基础，确定第三类草原的使用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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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确国有草原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的界限。《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加快建立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
①
。中国草原绝大多数属

于国有草原，即全民所有的草原。其中，依法确定给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有草原和当地政府直接

承包给牧民的国有草原不属于这一指导意见所指的“有偿使用的自然资源”范畴。在《草原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过程中，应明确国有草原有偿使用与无偿使用的界限。

3.明确草原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内容。作为一个完整的私权性质的所有权，土地集体所有权具

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但是，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下，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受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权能的限制。因此，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下，

探讨完善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能并没有实际意义。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承包

权和经营权分离后，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就取得对土地承包人和经营人土地利用行为的管理权。明确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管理权能，是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应有含义。《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

所规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的发包、调整、收回土地的权利以及对承包经营行为的监督权，是土地

集体所有权管理权能的体现。在草原“三权分置”制度下，在现行法律规定的草原集体所有权和使用

权的管理权能之外，还应当明确以下管理权能：一是赋予其参与核定草原载畜量和制定草原放牧技术

方案的权能。草原资源具有时空异质性，草场经营人的经营能力有差异，科学制定草原载畜量是一项

极其复杂的工程。针对不同草原、不同类型的经营人，政府统一划定载畜标准并不科学。作为草原集

体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草原集体经济组织应参与归本集体所有和使用的草原载畜量的核定工作以及

草原放牧技术方案的制定工作，确保所辖草原草畜平衡标准的科学性。二是强化其对草原经营行为的

监督权能。草原生态保护事关国家、集体和牧民利益。国家从公共利益角度监督草原经营行为；而集

体经济组织作为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从行使私法权利角度监督草原经营行为。集体经济组织

有权依照法律对破坏草原生态的草原经营人提出纠正不当经营行为或赔偿损失的要求。

（二）草原承包权

在草原“两权分离”制度下，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阻碍其生态功能和经济功

能的发挥，使牧区的生态问题、社会问题凸显。草原“三权分置”在保留草原承包权的政治功能、社

会功能这一前提下，允许自由流转草原经营权，保证了草原经营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发挥。由

此，科学界定草原承包权的性质与内容对草原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1.明确草原承包权的法律性质。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研究中，学界对土地承包权性质的主张

主要有“成员权说”和“用益物权说”。“成员权说”又分为“资格说”和“独立权说”。“资格说”认

为，土地承包权是集体成员承包土地的资格。“由于所谓的承包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初始取得

承包地的资格，其属于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制度的组成部分”（高飞，2016）。“独立权说”认为，土地

承包经营权内生性地涵盖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离时，身份属性的土地承包权成为

①
参见《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7-01/16/content_5

160372.htm。

http://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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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权；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未分离时，土地承包权依存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丁文，2015）。“用

益物权说”认为，土地“三权分置”中的土地承包权实际上就是“两权分离”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经营权是从土地承包经营权中派生出来的另一用益物权（蔡立东、姜楠，2017；高圣平，2018）。

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其与发包方的承包关系不变。”
①
显

然，承包权并不是取得承包地的资格，而是有具体内容的权利，“资格说”难以成立；承包方流转土地

经营权后，承包权并没有发生变化，“独立权说”亦不能成立。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体现了“用

益物权说”的观点，承包方流转土地经营权后，其享有的承包权的用益物权性质并不发生变化。“用益

物权说”通过传统民法的“母子”权利结构清晰地解释了土地“三权分置”的逻辑结构，即“集体土

地所有权上设定权利负担而派生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上再设定权利负担而派生出土地

经营权，所有权受到所设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所设定的土地经营权的限

制”（高圣平，2018）。这一逻辑吻合草原“三权”生成法理，即完整的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派生出具

有生态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用益物权——草原承包权，草原承包权再派生出具有

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草原经营权。“用益物权说”的主张有利于草原承包权保留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

能，有利于实现草原经营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

2.明确草原承包权的内容。在草原“两权分离”的法律规则下，为了体现其维护社会公平的政治

功能，法律赋予草原承包经营权身份属性，并要求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有权承包集体草原。《草

原法》规定：“集体所有的草原或者依法确定给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国家所有的草原，可以由本集体经

济组织内的家庭或者联户承包经营。”
②
而在草原“三权分置”的法权设计中，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

角度，法律应进一步明确草原承包权主体的以下权利：其一，赋予其参与核定草原载畜量和制定草原

放牧技术方案的权利。草原承包人最了解自家草场情况和饲草料补充情况，他们参与草场载畜量的核

定和草场放牧技术方案的制定，能确保草畜平衡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其二，有权监督草原经营人

的经营行为。草原承包人对草原经营人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草原承包权是由

草原所有权派生出的用益物权，保护草原生态环境是草原承包人对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所承担的

义务。草原经营权是草原承包权派生出的权利，草原经营人违反法律规定和经营权流转合同，改变草

原的用途、破坏草原生态环境时，草原承包人有权收回草原经营权并要求草原经营人承担赔偿责任。

草原承包人未履行监督草原经营人的义务导致草原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时，应在过错范围内承担法律责

任。其三，有权获得草原生态补偿款、征收补偿款及各项社会保障费用。充分发挥草原承包权的政治

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草原经营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关键就在于此。

（三）草原经营权

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法律规制下，土地经营权是最具经济功能的权利。与土地经营权相比，

草原经营权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在生态保护视域下，草原经营权的生态功能应优先于其经济功能，

①
参见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4条，http://3g.163.com/dy/article/E4FAPLMM0519D9DS.html。

②
参见《草原法》第13条，http://www.china.com.cn/chinese/PI-c/2542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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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经营人的经营行为须在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和改善草原环境的前提下，合理提高草原的经济效益。

1.明确草原经营权的性质。学界对土地经营权性质的认知主要有“体系化的土地使用权说”“债权

说”和“用益物权说”。“体系化的土地使用权说”认为，“土地经营权不是独立的民事权利，而是包括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内的各种土地使用权的总称。”“试图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解出经营权作为流转的客

体欠缺法律上的必要性。”（高飞，2016）“债权说”分为“一般债权说”和“物权化的债权说”。“一般

债权说”认为，根据“一物一权”原则，同一物权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性质和内容相冲突的用益物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因此，土地经营权是租赁形式的债权（陈小君，2014）。而“物权化的债

权说”认为，“将土地经营权界定为债权，但如赋予其登记能力，借助于登记技术，也可以使土地经营

权明确化和相对独立化，使之可以对抗其他债权人和恶意第三人，同样可以起到保障土地经营权人稳

定经营预期的政策目标，此即所谓债权物权化的反映。”（高圣平，2018）“用益物权说”分为“不动产

用益物权说”和“权利用益物权说”。“不动产用益物权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涵盖成员权性质的

土地承包权和不动产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经营权，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时，土地经营权成为单纯

的不动产用益物权（丁文，2015）。“权利用益物权说”认为，同一物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种类一致、

效力相同的用益物权，但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客体相异，前者的客体是土地，后者的客体是以土地

为作用对象的权利，因此，土地经营权可以成为权利用益物权（蔡立东、姜楠，2017）。

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不得单方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但受让方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除外……”；“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本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收取

适量管理费用”；“受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

融机构融资担保”；“土地经营权人擅自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给土地造成严

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承包方在合理期限内不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的，发包方有权

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
①
根据以上规定，土地经营权被赋予了具体的权利内容和制度功能，

因此，“体系化的土地使用权说”无法成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土地所有权人依法监督土地经营人的经

营行为，这已突破了土地承包人与土地经营人之间合同的相对性，因此，“一般债权说”和“物权化的

债权说”不能成立。“权利用益物权说”虽明确了土地经营权的用益物权属性，但将权利作为用益物权

的客体，在法理上难以立住脚。笔者认为，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土地经营权的性质

为不动产用益物权。其理由是：第一，从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上述规定来看，土地经营权

具有诸多法定的内容，例如承包方不得单方解除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土地经营人可以在土地经营权

上设立担保权、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可以在登记机构登记、集体经济组织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流

转合同等；第二，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关于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权利设计符合传统民

法“母子”结构的权利生成逻辑；第三，土地经营人的经营权与土地承包人的承包权不相冲突，因为

土地承包人转让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经营权后，根本不实际占有和使用转出后的土地。有学者认为，

“在法理上，土地经营权既可以定性为物权性土地利用权（用益物权），也可以定性为债权性土地利用

①
依次参见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42、45、47、64条，http://3g.163.com/dy/article/E4FAPLMM0519D9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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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端赖于立法之时的政策选择。”（高圣平，2018）将草原经营权定性为不动产用益物权，与“集体

土地所有权派生出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的法律逻辑相吻合。草原所有权是完

整的权利，草原承包权是在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上设定权利负担而派生出的用益物权，其权能范围小

于草原所有权和使用权；草原经营权是在草原承包权上设定权利负担而派生出的用益物权，其权能范

围小于草原承包权。这样进行法权构造的意义是：将草原经营权法定化，在相关法律中明确草原经营

人保护和利用草原的权利和义务，既依法保护草原经营人的合法权益，又为草原监管部门、集体经济

组织、草原承包人和相关社会组织监督其草原经营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2.明确草原经营权的内容。在草原“三权分置”的法律规制下，草原经营权不具有政治和社会功

能，却有了经济和生态功能。在生态保护视域下，草原经营权的生态功能优先于经济功能，草原经营

权的内容设计应体现“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生态理念。与草原承包权相比，草原经营权的主体多

样、内容丰富。草原“三权分离”后，草原经营权涵盖以下内容：其一，草原经营权的主体。草原经

营权由于不具有政治功能，其主体不再有身份属性。具有畜牧业从业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

织均可以取得草原经营权。国家也可以成为草原经营权主体，有偿取得草原经营权，但须以公益为目

的，例如建立生态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其二，草原经营人享有占有和使用草原、取得草原的收益以

及处分经营权的权利。草原经营权是用益物权，草原经营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和草原经营权转让合同

投资建设草原，建设附属设施，自主经营草原，也有权以转让、抵押和入股等方式再流转草原经营权
①
。

其三，在草原被征收时，草原经营人可以依照与草原承包人的约定取得投资建设草原和经营草原的预

期损失补偿
②
。其四，履行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义务。草原经营人应依照法律和草原经营权流转合同

的规定，履行保护草原的义务，严格按照核定的载畜量和放牧技术方案放牧，不得超载过牧，不得改

变草原的用途，不得永久性损害草原。

五、结语

生态功能是草原的基础功能。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具有多项功能，而这些功能之间存在矛盾，其生

态功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因此，需要改革草原承包经营制度。农村土地“三权分置”为草原承包经

营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和制度架构。但与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改革以提高农业经济效

益为目标不同，草原“三权分置”改革以提高草原生态效益为目标，应重点体现“保护优先”的原则。

草原“三权分置”改革能有效化解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各项功能之间的矛盾，强化草原集体所有权和

使用权的管理权能，发挥草原承包权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赋予草原经营权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

草原“三权分置”改革的有效落实，关键在于有关改革措施要能转化为稳定、可行的法权制度。

①
《三权分置意见》规定，“经营主体再流转土地经营权或依法依规设定抵押，须经承包农户或其委托代理人书面同意，

并向农民集体书面备案”。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

法的意见〉》，http://www.gov.cn/xinwen/2016-10/30/content_5126200.htm。
②
参见新修订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0条，http://3g.163.com/dy/article/E4FAPLMM0519D9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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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草原“三权分置”改革的法权构造又要充分体现改革的理念——保护草原生态、维护承包人利益、

合理提高草原生产力。将草原承包权和经营权定性为不动产用益物权并不违背物权理论，并能体现草

原“三权分置”改革的理念。

草原“三权分置”改革的有效实施，要以建立完善的草原集体所有和使用制度、稳定的牧区社会

保障制度和科学的生态保护制度为基础。如何建立以成员权为基础的草原集体所有和使用制度、如何

完善牧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如何完善草原生态保护法律制度均是草原“三权分置”研究需继续探讨

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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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tradictionsAmong the Functions of Grassland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Legal Right Construction of “Three Rights

Division”

Dai Qin YangHong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grass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wing to the particularity of pastoral areas and grasslan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ree rights division” of

land.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grass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system has an ecological function, an economic function and a

political function. However, there are many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the other functions. But among the

functions,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is the most basic function, so it should take precedence over the other functions. The reform of

“three rights division” of grassland provides a more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namely, the grassland contract right is

separated from the management right so that the grassland contract right exerts its political and social functions, the grassland

management right exerts its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functions. Under the view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three rights” reform

should aim at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improving grassland production benefit reasonably, and reflect the priority

effect of grassland ecological function in the legal right co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grassland should

exercise the management power and the supervisory power; the grassland contract right should exercise the management power; the

grassland management right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protect the grassland ecology and reasonably improve the grassland

management income. In the name of legal logic, the content and goal of the management right and the contract right are not in

conflict, and it is not contrary to the principle of “one thing, one right” in real right law to endow them with the nature of usufruc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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